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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公司发生变更后，原来的债务债权还存在吗?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一、公司形式上的变更 公司的正式变更包括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
。这是每个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指出，这些变更不影响公司变更登记前的债权债务，且仍由公司
享有和承担。但变更登记后，特别是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应书面通知公司原债权人、债务人，以免产
生误解和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此外，公司变更法人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法人变更的公司承担
变更前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即便新法定代表人与原法定代表人签订了不承担原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的协议
，签署的协议也只是内部协议，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与债权人对抗。 2、原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
股东出资不足或者撤资的，即便法人变更，也应当对公司出资不足部分变更前的债务负责。
二、公司内容上的变更 1、变更公司组织形式 公司组织情况的变化也很容易理解，比如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集团公司，并不影响公司对债务的承诺。根据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
形式后，公司应当继承原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公司依法变更组织形式后，原公司将不复存在，但原公司
债权债务不会因原公司缺席而自动消失。为切实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依法确认组织形式变更后公司债
权债务归属，避免纠纷。 2、公司股东变更 即便属于铁达公司和自来水股东，只要公司主体不变，公司
的债务和债权仍将延续，公司仍将承担责任和债权。在签署股权转让前，原股东应将公司真实情况告知
新股东，并经双方确认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后，债权债务由新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变更后
如有未披露的企业债务(如对外担保责任、财务账簿未反映的对外欠款等)。对公司造成损失的，新股东
可以追究原股东违约责任。 原股东也可以通过内部协议与新股东就债权债务承担方式达成一致，但该协
议仅在内部有效，不能对抗第三人。 因此，在股权转让中，受让方要做好尽职调查，明确双方利益，以
文字、签字、盖章确认的形式，明确反映各自利益，避免后期相互抛锅的情况。综上所述，无论公司如
何变化，只要公司还存在，债务和债权的关系就会永远存在，即便公司不能继续经营，需要注销，也要
通知那些有债务和债权需要清偿的人。因此，通过改变公司来抵消债务索赔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安全的
解决办法是把公司经营好，让公司盈利，争取早日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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